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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為培養學生從生活教育中養成服務關懷之習性，進而「實踐人生價值與體會生活之美」

的能力，以達成本校「技術專業、人文關懷」之教育目標，特依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

實施辦法」訂定中臺科技大學「生活與服務」畢業門檻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貳、施行方式： 

一、實施對象： 

(一)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含轉學生)。 

(二)日間部二技三年級學生(含轉學生)。 

二、畢業門檻標準： 

(一)四技學生應於二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修滿四學期「生活與服務」且每學期總分均

應達60分以上。 

(二)二技學生應於三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修滿二學期「生活與服務」且每學期總分均

應達60分以上。 

三、實施方式：由本校教職員指導學生實地參與「生活與服務」，並紀錄於「生活與服

務」護照中進行認證評分。 

四、「生活與服務」項目內容及認證方式如下： 

(一)勞作教育：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學生參加校內公共區域清潔維護，由學務處軍訓

室給予認證。 

(二)社團活動：學生參與社團或系學會或學生會舉辦之各項活動，由主辦單位給予

認證。 



(三)班級活動：學生參與系週會、班會及班級舉辦之活動，由導師給予認證。 

(四)社區服務：學生擔任社區志工或參與社區關懷服務，由主辦單位給予認證。 

(五)心靈美學：學生參加校內、外藝文欣賞、展演、心靈書坊、讀書會、專題講

座、研習…等，持活動憑證由導師給予認證。 

參、評分標準： 

一、「生活與服務」分數依各項目分數加權後之總和，總分為100分，超過100分以上者，

以100分計算。 

二、日間部四技一年級： 

(一)勞作教育： 

1.依本校勞作教育實施辦法評分。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五十。 

(二)社團活動： 

1.每學期學生加入社團參與社團課程每次給予8分，最多採計5次；每學期參與社

團辦理之活動每次給予15分。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三十。 

(三)班級活動： 

1.學生每學期參與班會及系週會每次給予8分，最多採計7次；每學期參與班級舉

辦之活動每次給予10分，最多採計5次。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十。 

(四)心靈美學： 

1.每學期每次給予25分，最多採計4次。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十。 

三、日間部四技二年級及二技三年級： 

(一)社團活動： 

1.每學期學生加入社團參與社團課程每次給予8分，最多採計5次；每學期參與社

團辦理之活動每次給予15分。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二)班級活動： 

1.學生每學期參與班會及系週會每次給予8分，最多採計7次；每學期參與班級舉

辦之活動每次給予10分，最多採計5次。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三)社區服務： 

1.每學期每次給予25分，最多採計4次。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四)心靈美學： 

1.每學期每次給予25分，最多採計4次。 

2.每學期最高分為100分，佔當學期「生活與服務」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以免修： 

一、他校四技三年級轉入本校之轉學生。 

二、本校已修足該學制「生活與服務」應修學期數且各學期總分達60分以上者。 



三、入學經抵免學分提高編級至四技三、四年級及二技四年級之新生。 

四、其它經核准免修之班級或學生。 

伍、補修方式： 

一、四技學生應修滿四學期「生活與服務」且各學期總分均應達60分以上，總分未達60

分者應於畢業前將該學期總分補修至60分，始得畢業。 

二、二技學生應修滿二學期「生活與服務」且各學期總分均應達60分以上，總分未達60

分者應於畢業前將該學期總分補修至60分，始得畢業。 

三、四技學生勞作教育未達60分者應補修至60分。 

四、班級活動、社團活動、社區服務、心靈美學等四項未達60分者，得四項擇二項進行

補修至60分。 

陸、一年級實施勞作教育，其認證分數供導師計算「生活與服務」成績。 

柒、本細則未盡事宜得依本校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捌、本施行細則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